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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.开具无欠税证明

【功能概述】

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申请开具无欠税证明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证明开具〗→〖开具无欠税证明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请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→打印证明

【具体操作】

一、网上申请

1.点击菜单栏“证明开具”，选择“开具无欠税证明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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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填写经办人信息后，点击左上角“验证”

出现“保存开具”按钮，点击后提示提交数据成功后回到初始界面

3. 表单状态为通过，点击操作栏“详情”

再次进入申请页面，点击“保存开具”后，可以直接下载无欠税证明



3

【注意事项】

1.关于“不存在欠税情形”的适用范围：

纳税人在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中，不存在应申报未申报记录且无下

列应缴未缴的税款：一是办理纳税申报后，纳税人未在税款缴纳期限

内缴纳的税款；二是经批准延期缴纳的税款期限已满，纳税人未在税

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；三是税务检查已查定纳税人的应补税额，

纳税人未缴纳的税款；四是税务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

管理法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五条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，纳税人未

在税款缴纳期限内缴纳的税款；五是纳税人的其他未在税款缴纳期限

内缴纳的税款，包括作为扣缴义务人或纳税担保人未按期缴纳的税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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